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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财字〔2021〕10 号 

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关于印发《现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，确保学校现金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

根据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修订了《现金

管理办法》，经 2021 年第六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金管理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7日 



—2— 

 

附件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，确保学校现金资产的安全

和完整，根据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财务处为学校一级财务部门，负责对全校的现金管

理进行检查和监督。二级独立核算单位应加强对所属单位的现金

管理、检查和监督。 

第三条  现金管理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，各学院、各部门取

得的现金收入应于当日送存财务处或者指定银行，不得坐支，不

得私设“小金库”。 

第四条  根据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

情况，下列范围内可以支付现金： 

1.银行规定结算起点（1000 元）以下的零星支出； 

2.确需支付现金的其它支出。 

第五条  严格现金收付手续。现金出纳人员必须以审核无误

的记账凭证为依据，办理现金收付业务，当面点清数额。每日业

务终了，现金出纳人员须盘点库存现金，做到日清月结，确保账

款相符，账账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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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库存现金不得白条抵库，不得擅自挪用，不得存在

账外现金。 

第七条  执行现金盘点制度。库存现金盘点分定期和不定期。

每年年末定期盘点，由财务处处长指派专人进行盘点；不定期盘

点，由科室负责人负责，不固定选派人员参与。二级独立核算单

位库存现金由财务处指派专人进行不定期抽查。 

第八条  执行现金保管制度，保证现金安全。存放现金的保

险柜钥匙与金库钥匙分人保管，提取备用金必须有专职人员、校

卫队护送，车队派车前往银行办理业务，每日业务终了，库存现

金由两人进库入柜保管。 

第九条  现金出纳人员岗位交接时，应严格执行现金交接手

续。交接双方须在监交人的监督下清点库存现金，并填制“南京

航空航天大学库存现金盘点表”，写明移交库存现金数额及现金

日记账帐面余额，盘点结束后，移交人、接收人、监交人三方共

同确认签字后存档一份，移交人、接收人各执一份。 

第十条  二级独立核算单位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收支和使用现

金，并接受财务处的监督。如遇现金支出所需数额较大时，则必

须提前一天通知财务处出纳科，以便预备现金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南京航空航天大

学现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字〔2004〕3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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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7 日印发 


